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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回暖面临逆转压力

□

梅新育

外贸今年迎来开门红，前两个

月进出口总值

3.83

万亿元人民币，

剔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

14.2%

。 目

前的外贸出口增长是全面增长，

在主要贸易伙伴中， 除了对日贸

易萎缩， 对其它国家和地区贸易

全部增长，对东盟、美国以及俄罗

斯、 南非等新兴市场贸易增幅特

别显著。 而且在外贸增长中，一般

贸易增长明显更快，表明我国贸易

方式结构趋向改善。

四因素促开局良好

今年前两个月出口之所以同

比猛增，主要源于以下原因：

首要因素是经济基本面，主

要贸易伙伴经济复苏态势改善，

或是在低谷大致站稳， 没有进一

步显著衰退。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

最为显著， 在现行国际货币体制

下， 去年年底的财政悬崖和当前

的财政自动减支机制之争并未打

断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欧盟和

欧元区形势明显劣于美国， 但也

没有继续出现大幅度萎缩。

其次是我国外贸出口商品结

构持续优化， 比较优势日益突出

的机电产品在近几年表现出了良

好抗冲击能力。

第三是我国企业经过调整重

组，国际竞争力增强，在国际市场

上议价能力增强， 出口额增速高

于出口数量增速， 这一点在传统

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表现最明显。

第四是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

优于其它竞争对手，赋予我国企业

额外的竞争优势。 前年下半年以

来， 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经济震

荡，其通胀、汇率等大幅度波动，这

一方面恶化了其企业的经营环境，

另一方面直接造成两方面打击：其

一是劳工成本大增且劳资冲突增

长，对整个企业经营安排都产生了

负面影响。其二是企业资产负债表

恶化，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企业

较多借入外币债务，其资产则以本

币标记，越是好企业，其外币负债

占比越高，在经济震荡中，其本币

汇率明显贬值，导致其资产负债表

显著恶化。企业在受到濒临破产威

胁时无法顺利安排生产和销售出

口。宏观经济稳定性差异影响到微

观层次企业安全与竞争力，我国传

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显著增长，

部分应是源于 “危机淘汰竞争对

手”效应。

潜藏风险不可低估

目前外贸的良好开局虽然至

少可持续半年， 但其后的不确定

性较高，发生逆转的压力较大。 之

所以如此， 是因为新兴市场经济

体经济社会风险积累已经达到不

可忽视的水平， 今年下半年之后

和明后年， 新兴市场经济体发生

经济社会震荡风险较高， 有可能

重蹈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

从

1970

年代繁荣落入

1980

年代债

务危机的覆辙。 由于新兴市场在

我国出口中占比已经在一半左

右，而且增长甚快，前两个月对俄

罗斯和南非出口增速分别高达

31.6%

和

61.4%

， 分别高于同期我

国出口总体增速

8

个和

37.8

个百分

点，这种潜在风险压力不可低估。

引爆这种转折的潜在风险因

素之一是初级产品行情下跌，其

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

折。由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稳固，

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在今年

年内出现， 届时由此引发的资本

流动逆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我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更对其它宏观经济稳定性明显低

于我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产生较

大冲击。 从上世纪

80

年代发展中

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全面债务危

机，到

19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我

们已经一次又一次目睹了发达国

家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是如

何将发展中国家推向货币金融危

机深渊， 而且客观条件决定了这

样的危机未必不会重演。

同时，我国出口总量的回升不

等于所有企业雨露均沾，而是企业

分化进一步加剧，相当数量的出口

企业仍在低位苦苦挣扎，依然面临

沉重的调整压力。为了夯实外贸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必须敢于承受代

价，持续推进不无痛苦的调整。

征收房产税不存在法理障碍

□

贾康 苏京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还未曾

有哪个税种改革措施的出台如房

产税如此这般随“拍砖”而行，步

履维艰。在各种声音中，不乏对我

国不动产保有环节税制建设的冷

静思考， 但更多的感情宣泄和意

愿表达，却具有两大问题：第一，

在“民粹主义”情愫的影响下，不

少人还很难理智地从宏观、 长期

两大角度来深入思考税收与税制

改革的问题；第二，把房产税简单

看作一种“舶来品”而与西方模式

挂钩， 偏激地得出中国在国有土

地上对住房实施房产税征收存在

法理上硬障碍的判断。

亨利·乔治的思想脉络

亨利·乔治是美国

19

世纪末

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按

照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亨利·乔治

认同生产的三要素：土地、劳动和

资本。为了探究土地这一生产要素

对贫困的影响，他对资本的定义溯

源

,

并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

一定的时期内，土地的增值并不能

使全社会的总体财富上升，而是以

剥夺他人财富的方式使少数占有

土地的人得到财富，这也是随着人

类经济发展过程，由于土地价值的

攀升而造成贫困相对更加明显的

原因所在。而在全社会的总体财富

并不会增加的情况下，使用某种手

段对少数人取得的财富进行再分

配，就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一

点可以说是作者阐述当时美国需

要在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这一税

种的有力论证。

美国财产税中的房地产税逐

步演变到今天，该税种本身以及与

该税收相关法理滥觞的意识形态，

就在于亨利·乔治对土地、 资本和

劳力三要素的分析以及对进步和

财富的深入思考。保有环节房产税

最基本的意向或初衷，就在于消除

因土地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社会财

富分配不公。 当时亨利·乔治所向

往的更高级的土地制度，恰是中国

目前正在运行的土地制度的公有

制———标准形式为国有制。

受亨利·乔治对土地与财富

认识的启发， 结合中国当时可观

察的境况，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平

均地权”的思想，所表达的核心观

点恰在于土地的增值溢价部分需

适当归公而不宜为少数人所得而

私。这一思想产生的基点与亨利·

乔治对土地与财富分配而造成贫

困的认识一脉相承。

英国实践与我国国企

“利改税”启示

从国际经验 （如工业革命的

发祥地英国）和海外经验（如香港）

看， 房地产税可以对私有土地、公

有土地一视同仁地全覆盖。 比如，

英国的土地可区分为中央政府持

有、地方政府持有、公共组织持有

以及私人持有等。 从划分标准上，

英国土地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无条

件持有土地， 实质上就是私有土

地；二是契约持有土地，是根据地

契的年期确定可持有该土地的年

限，在英国这种持有年期最长的可

达

999

年。然而，无论土地所有权存

在怎样的区别，保有环节的房产税

对英国国土范围内土地的全覆盖

是毫无疑义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已

经说明了中国当前社会上广泛流

行的如下说法并不成立，即“国外

房产税征收的前提是土地私有，而

我国土地为国家所有，再征此税存

在法理上的硬障碍。 ”

此外， 我国改革实践中国有

企业“利改税”的自身经验也可援

引：虽然终极产权是国有，但掌握

使用权的主体（不论企业或个人）

是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物企利益的

主体， 根据客观需要完全可以在

通过立法程序后， 以税收手段对

利益主体的利益情况施加调节，

以利公平竞争或优化再分配。 当

时的改革要求国有企业与其他企

业一样上缴所得税， 逻辑上同样

面临自身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而在此基础上仍要向国家缴纳所

得税的问题。 立足现今而回顾历

史，可清晰地知道：当时要发展商

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就必须抛

开所有权终极归属而正视 “所有

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将所有不同

性质的企业放入一样的环境里去

公平竞争， 企业自身毕竟有相对

独立的物质利益和运营机制，这

与企业姓国姓私无关， 只要是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 就应当一

视同仁地进行税收调节。

由此可见，如果挣脱“民粹主

义”情愫绑架，对所谓“房产税存

在法理上硬障碍” 这一观点进行

理性思考， 那么房产税在英国的

实践以及我国国企“利改税”改革

的实践， 至少可以为我们带来这

样的启示：第一，英国等的实践表

明， 保有环节房产税对于一国范

围内土地的全覆盖并不应以土地

所有权不同为由而予以否定，在

土地不同所有权的基础上， 该税

种面临的应当是 “如何设定权变

因子而区别对待”的问题，却不是

“是否开征”的问题；第二，我国国

企“利改税”改革表明，以国家为

主体的税收分配， 并不会因为其

纳税主体的财产终极所有权属于

国家， 而放弃其在市场经济体制

下对该纳税主体进行的调节；第

三，归根结底，税种产生与发展的

合理性， 仅通过舶来的模式或表

象的形式而判定是与非显然不尽

合理，而应当探究该税收制度下，

作为其理论支撑的思想所阐发的

其对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意义的

逻辑是否成立、是否可行、是否有

效， 而在此思想与理论基础上派

生出的制度， 可考虑通过比较分

析， 从卓越者中汲取精华而合理

地、 创造性地借鉴， 方能因地制

宜、行之有效。

优化收入分配和财产配置

亨利·乔治所向往的土地公

有制， 现阶段还没有如预期的那

样为中国社会带来 “永远解脱贫

困”的现实，现阶段中国也不得不

面临因房产和地产而不断扩大的

贫富差距。但无论是基于亨利·乔

治理论的思考， 还是基于孙中山

先生早年间明确提出的 “平均地

权”的思想，土地制度公有制的内

在逻辑值得高度重视。

任何社会的一个具体时间段

上， 可用土地面积的大小基本上

是个常数， 谁占了中心区好地段

上的某块地皮， 别人便无法再去

占用，也无法“对应地”以别的非

中心区地皮去竞争性替代———所

以城市中心区、 好地段的地皮所

实际具有的是“自然垄断”属性。

随城镇化水平提升，愈显稀缺、宝

贵而自然而然会在市场交易中受

追捧而升值———这一点并不论其

终极所有权姓公姓私而可能改

变。倒是在姓私时，其价可升高到

“无价”。 反之，姓公时，只要有一

定的透明度，有较明白、合理的决

策机制， 要解决为公共利益而设

计的土地规划落实问题， 总归会

得到一个实际的方案。

因此， 我国城镇土地都姓

“国” 这个大公， 其实是个在通盘

“顶层规划” 下优化利用十分宝贵

的中心区土地的一种制度优势（我

国最为核心和复杂的问题在于如

何理顺土地制度公有制中“集体土

地”与“国有土地”的关系）。在城镇

土地产权明确为国有而“房屋产权

70

年后不知何去何从” 的诘问前，

应说明我国《物权法》其实已在“用

益物权”概念下，给出了虚化终极

所有权而使住房的土地使用权自

然续期的规范（操作细节还待定）。

于是，以土地公有制为论据谈房产

税在中国不适用，并忽略房产的继

承性和高速城镇化背景下房产投

入的高回报率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显然首先是违背了美国房产税思

想起源亨利·乔治所持有的， 因土

地不断增值而造成不动产持有人

对他人财富“掠夺”的这一基本认

识的价值取向。

进而更加直白地讲， 具备占

有更多土地（使用权）、占有相对地

租更高的土地这两个主要特征的

房产（典型状态即为现代社会中人

们所说的豪宅、别墅、多套房产、黄

金地段、超大户型等特征），已经随

着中国社会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

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持续高

速增值，这种增值也已经使这类房

产的拥有者（及其继承者）实际上

可以取得由共享土地资源的其他

人民转移而来的财富。 因此，有理

由让此类房产的拥有者通过缴纳

保有环节的房产税来对冲一部分

与之关联的社会财富的不平均分

配，并防止相关的收入分配、财产

配置差距逐步扩大与极化。

两点重要认识

从前述切入点对中国的现实

情况进行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两

个结论， 这也是关于现阶段我国

在城镇土地国有制下房产税必要

性的两点重要认识。

第一， 在经济赶超战略指导

下已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

国，弥合二元经济历史过程所带来

的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是中心区

土地增值较其他发展时期更为迅

速、因土地加速增值而造成的财富

分配不均这一现象也更加凸显的

时期，我们已亟需得到保有环节房

产税的调节所产生的正面效应。

第二， 中国目前对房屋土地

使用权

70

年期满后的自然续期，

在《物权法》中已有原则规范。 我

们认为， 无论从社会稳定的大局

出发， 还是从化解现阶段民粹主

义情愫不断发酵的现实出发，对

70

年 （有些地方是

40

年， 甚至更

短）土地使用权期满情况的处理，

都宜早作操作细则研究， 以求把

规范方案明白昭告而解疑释惑、

稳定预期。 这种技术性细则的配

套也具有给大众“吃定心丸”的全

局意义。 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方

向上， 继续理顺和完善省以下分

税制、 降低间接税比重而提高直

接税比重、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等要求都已十分迫切， 因此

努力构建并用好保有环节的房产

税收这一调节手段， 正是中国社

会发展的必然。


